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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基金管理人：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送出日期：2018年7月19日

§1�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2018年7月17日复核了本报告

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

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本报告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间为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

§2�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泰达宏利交利债券

交易代码 005315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7年12月27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2,407,256,125.95份

投资目标

在追求基金资产安全的前提下，力争创造高于业绩比较

基准的投资收益

投资策略

1、封闭期投资策略

本基金的固定收益类资产投资将主要采取信用策

略，同时辅之以目标久期调整策略、收益率曲线策略、信

用利差配置策略等，并且对于资产支持证券等特殊债券

品种将采用针对性投资策略

2、开放期投资策略

开放期内，本基金为保持较高的组合流动性，方便

投资人安排投资，在遵守本基金有关投资限制与投资比

例的前提下，将主要投资于高流动性的投资品种，减小

基金净值的波动

业绩比较基准 中债总指数（全价）收益率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高于货币市

场基金，低于混合型基金和股票型基金

基金管理人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泰达宏利交利债券A 泰达宏利交利债券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5315 005316

报告期末下属分级基金的份额总额 2,407,256,125.95份 -份

§3�主要财务指标和基金净值表现

3.1�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2018年4月1日 － 2018年6月30日 ）

泰达宏利交利债券A 泰达宏利交利债券C

1．本期已实现收益 21,089,377.86 -

2．本期利润 36,924,714.94 -

3．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0.0153 -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2,478,607,096.25 -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1.0296 -

注：1.本期已实现收益指基金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扣除相关费用后的余额，本期利润为本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所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

要低于所列数字。

3.截止至2018年6月30日本基金C份额为零；当C级份额为零时，C级份额净值显示与A及份

额净值相同。

3.2�基金净值表现

3.2.1�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泰达宏利交利债券A

阶段

净值增长

率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1.51% 0.05% 1.76% 0.15% -0.25% -0.10%

泰达宏利交利债券C

阶段

净值增长

率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1.51% 0.05% 1.76% 0.15% -0.25% -0.10%

注：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中债总指数(全价)收益率

中债总指数是全样本债券指数， 包括市场上所有具有可比性的符合指数编制标准的债券，

从总体债券指数中进行抽样选择债券编制而成，或给以流动性调整所编制的债券指数均可称为

可复制指数， 能客观反映一国或地区或某一市场的债券总体情况。 故本基金选取中债总指数

（全价）收益率作为业绩比较基准。

3.2.2�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

的比较

本基金成立于2017年12月27日，截止报告期末本基金成立不满一年。 按基金合同规定，自

基金合同生效日起六个月内为建仓期。 本基金在建仓期结束时及截止报告期末各项投资比例

已达到基金合同规定的比例要求。

§4�管理人报告

4.1�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简介

姓名 职务

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期限

证券从业年

限

说明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傅浩

本基金基

金经理

2017年12月

27日

- 11

华中科技大学理学硕士；2007年

7月至2011年8月，任职于东兴证

券研究所, 担任固定收益研究

员；2011年8月至2013年4月，任

职于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担

任投资主办人；2013年 5月至

2014年4月，任职于民生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担任投资经理；

2014年5月至2016年11月，任职

于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

投资经理；2016年11月加入泰

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先后

担任固定收益部基金经理助理、

基金经理等职；具备11年证券投

资管理经验， 具有基金从业资

格。

注：证券从业的含义遵从行业协会《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表中的

任职日期和离任日期均指公司相关公告中披露的日期。

4.2�管理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的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基金合同的约定，本基金运作整体

合法合规，没有出现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4.3�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4.3.1�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本基金管理人建立了公平交易制度和流程，并严格执行制度的规定。在投资管理活动中，本

基金管理人公平对待不同投资组合，确保各投资组合在获得投资信息、投资建议和投资决策方

面享有平等机会；严格执行投资管理职能和交易执行职能的隔离；在交易环节实行集中交易制

度，并确保公平交易可操作、可评估、可稽核、可持续；交易部运用交易系统中设置的公平交易功

能并按照时间优先、价格优先的原则严格执行所有指令；对于部分债券一级市场申购、非公开发

行股票申购等以公司名义进行的交易，交易部按照价格优先、比例分配的原则对交易结果进行

分配，确保各投资组合享有公平的投资机会。 风险管理部事后对本报告期的公平交易执行情况

进行数量统计、分析。 在本报告期内，未发现利益输送、不公平对待不同投资组合的情况。

4.3.2�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建立了异常交易的监控与报告制度，对异常交易行为进行事前、事中和事后

的监控，风险管理部定期对各投资组合的交易行为进行分析评估，向公司风险控制委员会提交

公募基金和特定客户资产组合的交易行为分析报告。 在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旗下所有投

资组合的同日反向交易成交较少的单边交易量均不超过该证券当日成交量的5%， 在本报告期

内也未发生因异常交易而受到监管机构的处罚情况。

4.4�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保持了稳定，但是贸易战、去杠杆等干扰因素重叠，债券市场因各种

因素的交织打乱了下行的步伐，走出了一个震荡盘整的态势。 票息交易、杠杆策略成为了2季度

超越其他同类型组合的必要手段。

二季度发生了剧烈的信用事件，导致中低等级信用利差大幅度扩大。 基金及时处理了一些

中低等级品种债券。 在保持杠杆比例稳定的情况下，进行了一些等级拉升置换。

4.5�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截至本报告期末泰达宏利交利A基金份额净值为1.0296元，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

为1.51%；截至本报告期末泰达宏利交利C基金份额净值为1.0296元，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

长率为1.51%；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1.76%。

4.6�报告期内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预警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未出现连续二十个工作日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二百人或者基金资

产净值低于五千万元的情形。

§5�投资组合报告

5.1�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 -

其中：股票 - -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3,134,361,000.00 98.24

其中：债券 3,134,361,000.00 98.24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

融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1,856,711.73 0.06

8 其他资产 54,211,369.29 1.70

9 合计 3,190,429,081.02 100.00

5.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5.2.1�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境内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境内股票。

5.2.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港股通投资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港股通股票。

5.3�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本基金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投资。

5.4�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1 国家债券 - -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342,128,000.00 13.80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129,329,000.00 5.22

4 企业债券 - -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1,122,948,000.00 45.31

6 中期票据 1,572,515,000.00 63.44

7 可转债（可交换债） - -

8 同业存单 96,770,000.00 3.90

9 其他 - -

10 合计 3,134,361,000.00 126.46

5.5�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1 101551081

15铁道

MTN002

2,000,000 196,760,000.00 7.94

2 091302002

13中国华融债

02

1,500,000 151,935,000.00 6.13

3 011800249

18南电

SCP003

1,500,000 150,645,000.00 6.08

4 011800261

18国电集

SCP001

1,500,000 150,540,000.00 6.07

5 011800950

18苏交通

SCP009

1,500,000 150,165,000.00 6.06

5.6�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5.7�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5.8�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5.9�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5.9.1�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在报告期内，本基金未投资于国债期货。 该策略符合基金合同的规定。

5.9.2�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无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5.9.3�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报告期本基金未投资国债期货。

5.10�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10.1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情况，在报告编

制日前一年内未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5.10.2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均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5.10.3�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54,211,369.29

5 应收申购款 -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54,211,369.29

5.10.4�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5.10.5�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投资。

5.10.6�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6�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项目 泰达宏利交利债券A 泰达宏利交利债券C

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2,407,256,125.95 -

报告期期间基金总申购份额 - -

减:报告期期间基金总赎回份额 - -

报告期期间基金拆分变动份额（份额减少以

"-"填列）

- -

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2,407,256,125.95 -

§7�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情况

7.1�基金管理人持有本基金份额变动情况

本基金的管理人在本报告期内未发生持有本基金份额变动的情况。

7.2�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交易明细

本基金的管理人在本报告期内未运用固有资金新增投资本基金。

§8�报告期末发起式基金发起资金持有份额情况

项目 持有份额总数

持有份额占基

金总份额比例

（%）

发起份额总数

发起份额占基

金总份额比例

（%）

发起份额承诺

持有期限

基金管理人固有资

金

10,000,000.00 0.42 10,000,000.00 0.42 三年

基金管理人高级管

理人员

0.00 0.00 0.00 0.00 -

基金经理等人员 0.00 0.00 0.00 0.00 -

基金管理人股东 0.00 0.00 0.00 0.00 -

其他 0.00 0.00 0.00 0.00 -

合计 10,000,000.00 0.42 10,000,000.00 0.42 -

本基金的管理人及关联人在本报告期内未发生持有本基金份额变动的情况。

§9�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9.1�报告期内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20%的情况

投资

者类

别

报告期内持有基金份额变化情况 报告期末持有基金情况

序号

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

到或者超过20%的时

间区间

期初

份额

申购

份额

赎回

份额

持有份额

份额占

比

机构 1

20180401~2018063

0

2,397,256,125.95 0.00 0.00 2,397,256,125.95 99.58%

产品特有风险

报告期内，本基金存在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基金总份额20%的情况，易发生巨额赎回的

情况，存在基金资产无法以合理价格及时变现以支付投资者赎回款的风险，以及基金份额净值出现大幅波动

的风险。

注：报告期内，申购份额含红利再投资份额。

9.2�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本公司于2018年4月28日发布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高级管理人员的公

告》，张萍女士因个人健康原因辞去公司督察长职务，由公司总经理刘建先生于4月28日起代为

履行公司督察长职务。

§10�备查文件目录

10.1�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监会批准泰达宏利交利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设立的文件；

2、《泰达宏利交利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3、《泰达宏利交利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4、《泰达宏利交利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5、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6、基金托管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7、中国证监会要求的其他文件。

10.2�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住所。

10.3�查阅方式

投资人可通过指定信息披露报纸（《上海证券报》）或登录基金管理人互联网网址（http:

//www.mfcteda.com）查阅。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7月19日

泰达宏利交利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018年第二季度报告

基金管理人：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送出日期：2018年7月19日

§1�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2018年7月17日复核了本报告

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

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本报告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为2018年4月1日起至2018年6月30日止。

§2�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泰达宏利京天宝货币

交易代码 004414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7年3月10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22,299,719.54份

投资目标

在严格控制风险，保持流动性的前提下，力争为基金份额持

有人创造稳定的、高于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收益。

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在深入研究国内外的宏观经济走势、货币政策变化

趋势、市场资金供求状况的基础上，分析和判断利率走势与

收益率曲线变化趋势， 并综合考虑各类投资品种的收益性、

流动性和风险特征，对基金资产组合进行积极管理。

业绩比较基准 同期七天通知存款税后利率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货币市场基金， 是证券投资基金中的低风险品种。

本基金的长期风险和收益率低于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和

债券型基金。

基金管理人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泰达宏利京天宝货币A 泰达宏利京天宝货币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4414 004415

报告期末下属分级基金的份额总额 22,299,719.54份 -份

§3�主要财务指标和基金净值表现

3.1�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2018年4月1日 － 2018年6月30日 ）

泰达宏利京天宝货币A 泰达宏利京天宝货币B

1.�本期已实现收益 94,655.75 399,911.13

2．本期利润 94,655.75 399,911.13

3．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22,299,719.54 -

注：1.本期已实现收益指基金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扣除相关费用后的余额，本期利润为本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由于货

币市场基金采用摊余成本法核算，因此，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为零，本期已实现收益和本期利润的

金额相等。

2.所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

要低于所列数字。

3.自2018年6月4日起，本基金的B级份额为零。

3.2�基金净值表现

3.2.1�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收益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泰达宏利京天宝货币A

阶段

净值收益率

①

净值收益率标准

差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0.6206% 0.0110% 0.3366% 0.0000% 0.2840% 0.0110%

泰达宏利京天宝货币B

阶段

净值收益率

①

净值收益率

标准差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2018.4.1-2018.6.3 0.5315% 0.0130% 0.2367% 0.0000% 0.2948% 0.0130%

注：1、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税后)。

2、本基金收益分配按日结转份额。

3、自2018年6月4日起，本基金的B级份额为零。 报告期内B级基金及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

收益率和收益率标准差数据截止到2018年6月3日。

3.2.2�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收益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

的比较

本基金在建仓期结束时及截止报告期末各项投资比例已达到基金合同规定的比例要求。

§4�管理人报告

4.1�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简介

姓名 职务

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期限

证券从业年

限

说明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王靖

本基金基金

经理；固定收

益部副总经

理

2017年 10月

31日

- 11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财务管理硕

士， 2007年11月至2010年3月，任

职于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

运作部，担任基金会计；2010年3

月至2012年3月，任职于华融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 担任

投资经理；2012年3月至2014年4

月， 任职于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资产管理总部，担任投资经理；

2014年5月至2016年6月，任职于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

任固定收益部总监兼基金经理；

2016年6月至2016年10月， 任职

安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筹），担

任固定收益投资部副总经理；

2016年11月加入泰达宏利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现任固定收益部副

总经理兼基金经理； 具有11年证

券从业经验，具有基金从业资格。

注：证券从业的含义遵从行业协会《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表中的任

职日期和离任日期均指公司相关公告中披露的日期。

4.2�管理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的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基金合同的约定，本基金运作整体

合法合规，没有出现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4.3�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4.3.1�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本基金管理人建立了公平交易制度和流程，并严格执行制度的规定。在投资管理活动中，本

基金管理人公平对待不同投资组合，确保各投资组合在获得投资信息、投资建议和投资决策方

面享有平等机会；严格执行投资管理职能和交易执行职能的隔离；在交易环节实行集中交易制

度，并确保公平交易可操作、可评估、可稽核、可持续；交易部运用交易系统中设置的公平交易功

能并按照时间优先、价格优先的原则严格执行所有指令；对于部分债券一级市场申购、非公开发

行股票申购等以公司名义进行的交易，交易部按照价格优先、比例分配的原则对交易结果进行

分配，确保各投资组合享有公平的投资机会。 风险管理部事后对本报告期的公平交易执行情况

进行数量统计、分析。 在本报告期内，未发现利益输送、不公平对待不同投资组合的情况。

4.3.2�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建立了异常交易的监控与报告制度，对异常交易行为进行事前、事中和事后

的监控，风险管理部定期对各投资组合的交易行为进行分析评估，向公司风险控制委员会提交

公募基金和特定客户资产组合的交易行为分析报告。 在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旗下所有投

资组合的同日反向交易成交较少的单边交易量均不超过该证券当日成交量的5%， 在本报告期

内也未发生因异常交易而受到监管机构的处罚情况。

4.4�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央行在报告期内两次降低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对市场释放了大量的流动性。同时，市场

对于未来降准的预期更加强烈。 在股市调整加大的情况下， 中长期利率债品种受到市场追捧，

短期内下行幅度明显。 信用债而言，则呈现了不同的局面。 中低等级信用债品种几乎完全丧失

了流动性，信用利差和流动性利差大幅走阔，尤其是民营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等发债主体。

4.5�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本报告期泰达宏利京天宝货币A的基金份额净值收益率为0.6206%， 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为0.3366%。 本报告期泰达宏利京天宝货币B的基金份额净值收益率为0.5315%，同期业绩

比较基准收益率为0.2367%。

4.6�报告期内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预警说明

1、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未出现连续二十个工作日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二百人的情形。

2、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出现连续二十个工作日不满六十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五千万

元的情形，截止报告期末已高于五千万。

§5�投资组合报告

5.1�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1 固定收益投资 10,001,516.41 44.52

其中：债券 10,001,516.41 44.52

资产支持证券 - -

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8,900,124.45 39.62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

金融资产

- -

3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3,217,396.17 14.32

4 其他资产 346,734.97 1.54

5 合计 22,465,772.00 100.00

5.2�报告期债券回购融资情况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进行债券回购融资交易。

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20%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出现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超过基金资产净值20%的情况。

5.3�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5.3.1�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基本情况

项目 天数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6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高值 54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低值 1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超过120天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出现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超过120天的情况。

5.3.2�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分布比例

序号 平均剩余期限

各期限资产占基金资产净值的

比例（%）

各期限负债占基金资产净值的

比例（%）

1 30天以内 99.19 0.00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

浮动利率债

0.00 -

2 30天(含)-60天 0.00 0.00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

浮动利率债

0.00 -

3 60天(含)-90天 0.00 0.00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

浮动利率债

0.00 -

4 90天(含)-120天 0.00 0.00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

浮动利率债

0.00 -

5 120天(含)-397天（含） 0.00 0.00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

浮动利率债

0.00 -

合计 99.19 0.00

5.4�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存续期超过240天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出现投资组合平均剩余存续期超过240天的情况。

5.5�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摊余成本（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1 国家债券 - -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10,001,516.41 44.85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10,001,516.41 44.85

4 企业债券 - -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6 中期票据 - -

7 同业存单 - -

8 其他 - -

9 合计 10,001,516.41 44.85

10

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浮动

利率债券

- -

5.6�报告期末按摊余成本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债券数量（张） 摊余成本(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1 170207 17国开07 100,000 10,001,516.41 44.85

注:上述债券明细为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持有的全部债券。

5.7�“影子定价”与“摊余成本法”确定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偏离

项目 偏离情况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绝对值在0.25(含)-0.5%间的次数 0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高值 0.0725%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低值 -0.0223%

报告期内每个工作日偏离度的绝对值的简单平均值 0.0217%

报告期内负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0.25%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出现负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0.25%的情况。

报告期内正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0.5%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出现正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0.5%的情况。

5.8�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5.9�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9.1

本基金采用摊余成本法计价，即计价对象以买入成本列示，按票面利率或商定利率每日计

提利息，并考虑其买入时的溢价与折价在其剩余期限内平均摊销。 本基金通过每日计算当日收

益并分配，每日支付收益，使基金帐面份额净值始终保持1.00�元。

5.9.2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情况，在报告编

制日前一年内未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5.9.3�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利息 346,733.97

4 应收申购款 1.00

5 其他应收款 -

6 待摊费用 -

7 其他 -

8 合计 346,734.97

5.9.4�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1．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2．报告期内没有需说明的证券投资决策程序。

§6�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项目 泰达宏利京天宝货币A 泰达宏利京天宝货币B

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1,203,097.92 107,507,032.07

报告期期间基金总申购份额 194,527,176.79 85,723,948.23

报告期期间基金总赎回份额 173,430,555.17 193,230,980.30

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22,299,719.54 -

§7�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交易明细

本基金的管理人在本报告期内未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

§8�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8.1�报告期内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20%的情况

投

资

者

类

别

报告期内持有基金份额变化情况

报告期末持有

基金情况

序

号

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

到或者超过20%的时

间区间

期初

份额

申购

份额

赎回

份额

持有

份额

份额占

比

机

构

1

20180524-2018060

3

0.00 12,009,482.11 12,009,482.11 0.00 0.00%

2

20180401-2018050

9

100,222,585.66 385,247.10 100,607,832.76 0.00 0.00%

产品特有风险

报告期内，本基金存在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基金总份额20%的情况，易发生巨额赎回的

情况，存在基金资产无法以合理价格及时变现以支付投资者赎回款的风险，以及基金份额净值出现大幅波动

的风险。

注：报告期内，申购份额含红利再投资份额。

8.2�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本公司于2018年4月28日发布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高级管理人员的公

告》，张萍女士因个人健康原因辞去公司督察长职务，由公司总经理刘建先生于4月28日起代为

履行公司督察长职务。

§9�备查文件目录

9.1�备查文件目录

（一）中国证监会核准泰达宏利京天宝货币市场基金设立的文件；

（二）《泰达宏利京天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三）《泰达宏利京天宝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

（四）《泰达宏利京天宝货币市场基金托管协议》；

（五）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六）基金托管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七）中国证监会要求的其他文件。

9.2�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住所。

9.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通过指定信息披露报纸（《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或登录基金管理人互

联网网址（http://www.mfcteda.com）查阅。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7月19日

泰达宏利京天宝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管理人：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送出日期：2018年7月19日

§1�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2018年7月17日复核了本报告

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

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本报告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间为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

§2�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泰达宏利京元宝货币

交易代码 003711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年11月23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13,838,509,368.84份

投资目标

在严格控制风险，保持流动性的前提下，力争为基金份额持

有人创造稳定的、高于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收益

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在深入研究国内外的宏观经济走势、货币政策变化

趋势、市场资金供求状况的基础上，分析和判断利率走势与

收益率曲线变化趋势， 并综合考虑各类投资品种的收益性、

流动性和风险特征，对基金资产组合进行积极管理

业绩比较基准 同期七天通知存款税后利率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货币市场基金， 是证券投资基金中的低风险品种。

本基金的长期风险和收益率低于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和

债券型基金

基金管理人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泰达宏利京元宝货币A 泰达宏利京元宝货币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3711 003712

报告期末下属分级基金的份额总额 217,905,779.76份 13,620,603,589.08份

§3�主要财务指标和基金净值表现

3.1�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2018年4月1日 － 2018年6月30日 ）

泰达宏利京元宝货币A 泰达宏利京元宝货币B

1.�本期已实现收益 2,800,711.54 100,298,941.81

2．本期利润 2,800,711.54 100,298,941.81

3．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217,905,779.76 13,620,603,589.08

注：1.本期已实现收益指基金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扣除相关费用后的余额，本期利润为本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由于货

币市场基金采用摊余成本法核算，因此，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为零，本期已实现收益和本期利润的

金额相等。

2.所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

要低于所列数字。

3.2�基金净值表现

3.2.1�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收益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泰达宏利京元宝货币A

阶段

净值收益率

①

净值收益率标准

差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1.0134% 0.0010% 0.3366% 0.0000% 0.6768% 0.0010%

泰达宏利京元宝货币B

阶段

净值收益率

①

净值收益率标准

差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1.0742% 0.0010% 0.3366% 0.0000% 0.7376% 0.0010%

注：1、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同期七天通知存款利率(税后)。

2、本基金收益分配按日结转份额。

3.2.2�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收益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

的比较

本基金在建仓期结束时及截止报告期末各项投资比例已达到基金合同规定的比例要求。

§4�管理人报告

4.1�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简介

姓名 职务

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期限

证券从业年

限

说明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丁宇佳

本基金基金

经理

2016年 11月

23日

- 10

中央财经大学理学学士；2008年7

月加入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先后担任交易部交易员、固定

收益部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基

金经理、 固定收益部总经理助理

兼基金经理等职； 具备10年基金

从业经验，10年证券投资管理经

验，具有基金从业资格。

注：证券从业的含义遵从行业协会《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表中的

任职日期和离任日期均指公司相关公告中披露的日期。

4.2�管理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的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基金合同的约定，本基金运作整体

合法合规，没有出现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4.3�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4.3.1�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本基金管理人建立了公平交易制度和流程，并严格执行制度的规定。在投资管理活动中，本

基金管理人公平对待不同投资组合，确保各投资组合在获得投资信息、投资建议和投资决策方

面享有平等机会；严格执行投资管理职能和交易执行职能的隔离；在交易环节实行集中交易制

度，并确保公平交易可操作、可评估、可稽核、可持续；交易部运用交易系统中设置的公平交易功

能并按照时间优先、价格优先的原则严格执行所有指令；对于部分债券一级市场申购、非公开发

行股票申购等以公司名义进行的交易，交易部按照价格优先、比例分配的原则对交易结果进行

分配，确保各投资组合享有公平的投资机会。 风险管理部事后对本报告期的公平交易执行情况

进行数量统计、分析。 在本报告期内，未发现利益输送、不公平对待不同投资组合的情况。

4.3.2�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建立了异常交易的监控与报告制度，对异常交易行为进行事前、事中和事后

的监控，风险管理部定期对各投资组合的交易行为进行分析评估，向公司风险控制委员会提交

公募基金和特定客户资产组合的交易行为分析报告。 在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旗下所有投

资组合的同日反向交易成交较少的单边交易量均不超过该证券当日成交量的5%， 在本报告期

内也未发生因异常交易而受到监管机构的处罚情况。

4.4�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报告期内，欧日经济略显疲势，而美国经济超预期强劲，同时加强贸易保护政策，大幅压低

全球金融市场风险偏好，叠加美联储加息并相对鹰派，美元快速升值，新兴市场明显承压。

国内经济4月、5月超预期平稳，但6月数据出现一定恶化。 固定资产投资明显下行，居民消

费增长乏力，进出口出现波动。 货币政策边际转松，二季度流动性相对充裕，6月央行再次进行

降准并且并未提高公开市场操作利率。

债券市场信用事件频发，引发较为强烈的避险情绪，收益率显著分化，利率债收益率曲线显

著平坦化下行，信用债收益率曲线则平坦化上行，信用利差大幅走阔。

报告期内，我们择机增加剩余期限，采取灵活杠杆的策略，品种选择上，增配利率债，超配同

业存单。

4.5�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本报告期泰达宏利京元宝货币A的基金份额净值收益率为1.0134%， 本报告期泰达宏利京

元宝货币B的基金份额净值收益率为1.0742%，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0.3366%。

4.6�报告期内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预警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未出现连续二十个工作日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二百人或者基金资

产净值低于五千万元的情形。

§5�投资组合报告

5.1�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1 固定收益投资 6,499,931,324.58 44.94

其中：债券 6,499,931,324.58 44.94

资产支持证券 - -

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4,711,943,787.90 32.58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

金融资产

- -

3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3,215,707,573.61 22.24

4 其他资产 34,754,961.42 0.24

5 合计 14,462,337,647.51 100.00

5.2�报告期债券回购融资情况

序号 项目 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1 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9.06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2 报告期末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617,498,931.75 4.46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 -

注：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为报告期内每个交易日融资余额占

资产净值比例的简单平均值。

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20%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出现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超过基金资产净值20%的情况。

5.3�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5.3.1�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基本情况

项目 天数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55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高值 56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低值 31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超过120天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出现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超过120天的情况。

5.3.2�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分布比例

序号 平均剩余期限

各期限资产占基金资产净值的

比例（%）

各期限负债占基金资产净值的

比例（%）

1 30天以内 35.54 4.46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

浮动利率债

0.00 -

2 30天(含)-60天 23.56 0.00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

浮动利率债

0.00 -

3 60天(含)-90天 37.14 0.00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

浮动利率债

0.00 -

4 90天(含)-120天 2.88 0.00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

浮动利率债

0.00 -

5 120天(含)-397天（含） 5.15 0.00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

浮动利率债

0.00 -

合计 104.26 4.46

5.4�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存续期超过240天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出现投资组合平均剩余存续期超过240天的情况。

5.5�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摊余成本（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1 国家债券 19,867,284.00 0.14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680,739,134.76 4.92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680,739,134.76 4.92

4 企业债券 - -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6 中期票据 - -

7 同业存单 5,799,324,905.82 41.91

8 其他 - -

9 合计 6,499,931,324.58 46.97

10

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浮动

利率债券

- -

5.6�报告期末按摊余成本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债券数量（张） 摊余成本(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1 111814089

18江苏银行

CD089

11,000,000 1,092,884,597.71 7.90

2 111810263

18兴业银行

CD263

4,000,000 396,791,164.83 2.87

3 111892423

18徽商银行

CD028

3,800,000 377,584,119.78 2.73

4 111818158

18华夏银行

CD158

3,000,000 297,510,367.61 2.15

5 130421 13农发21 2,300,000 230,795,532.32 1.67

6 111891986

18哈尔滨银

行CD015

2,000,000 198,889,648.27 1.44

7 111892458

18西安银行

CD004

2,000,000 198,659,397.46 1.44

8 111815222

18民生银行

CD222

2,000,000 198,614,801.31 1.44

9 111893094

18徽商银行

CD037

2,000,000 198,484,950.98 1.43

10 111897821

18宁波银行

CD092

2,000,000 198,475,701.17 1.43

5.7�“影子定价”与“摊余成本法”确定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偏离

项目 偏离情况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绝对值在0.25(含)-0.5%间的次数 0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高值 0.0771%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低值 0.0074%

报告期内每个工作日偏离度的绝对值的简单平均值 0.0320%

报告期内负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0.25%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出现负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0.25%的情况。

报告期内正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0.5%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出现正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0.5%的情况。

5.8�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5.9�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9.1

本基金采用摊余成本法计价，即计价对象以买入成本列示，按票面利率或商定利率每日计

提利息，并考虑其买入时的溢价与折价在其剩余期限内平均摊销。 本基金通过每日计算当日收

益并分配，每日支付收益，使基金帐面份额净值始终保持1.00�元。

5.9.2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情况，在报告编

制前一年内未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5.9.3�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2,219.88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利息 34,477,447.54

4 应收申购款 275,294.00

5 其他应收款 -

6 待摊费用 -

7 其他 -

8 合计 34,754,961.42

5.9.4�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1．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2．报告期内没有需说明的证券投资决策程序。

§6�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项目 泰达宏利京元宝货币A 泰达宏利京元宝货币B

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356,084,903.42 9,318,616,089.38

报告期期间基金总申购份额 38,819,221.17 9,156,712,794.33

报告期期间基金总赎回份额 176,998,344.83 4,854,725,294.63

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217,905,779.76 13,620,603,589.08

§7�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交易明细

本基金的管理人在本报告期内未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

§8�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8.1�报告期内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20%的情况

投

资

者

类

别

报告期内持有基金份额变化情况 报告期末持有基金情况

序

号

持有基金份额比例

达到或者超过20%

的时间区间

期初

份额

申购

份额

赎回

份额

持有份额

份额占

比

机

构

1

20180401-2018063

0

3,037,228,480.13 32,581,100.80 0.00 3,069,809,580.93 22.18%

产品特有风险

报告期内，本基金存在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基金总份额20%的情况，易发生巨额赎回的

情况，存在基金资产无法以合理价格及时变现以支付投资者赎回款的风险，以及基金份额净值出现大幅波动

的风险。

注：报告期内，申购份额含红利再投资份额。

8.2�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本公司于2018年4月28日发布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高级管理人员的公

告》，张萍女士因个人健康原因辞去公司督察长职务，由公司总经理刘建先生于4月28日起代为

履行公司督察长职务。

§9�备查文件目录

9.1�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监会批准泰达宏利京元宝货币市场基金设立的文件；

2、《泰达宏利京元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3、《泰达宏利京元宝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

4、《泰达宏利京元宝货币市场基金托管协议》；

5、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6、基金托管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7、中国证监会要求的其他文件。

9.2�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住所。

9.3�查阅方式

投资人可通过指定信息披露报纸（《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或登录基金管理人互联

网网址（http://www.mfcteda.com）查阅。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7月19日

泰达宏利京元宝货币市场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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